附件2

2026年云南省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
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一、监督检查内容
（一）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主要检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情况，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开展情况，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警示标识设置等职业病危害告知情况，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情况等。
（二）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主要检查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开展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情况，是否取得有效资质，是否在资质认可范围内从事技术服务活动，出具的技术报告是否存在虚假或失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是否规范等。
（三）放射诊疗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检查放射诊疗机构放射诊疗许可、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管理情况，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情况，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等管理情况等。
（四）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是否按照备案范围开展工作，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是否指定主检医师或者指定的主检医师是否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质量控制和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否按照规定参加质量控制评估或者质量控制评估不合格是否按要求整改，是否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信息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
二、工作要求
（一）各地根据本地区职业病防治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职业病实际情况及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结果确定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放射卫生随机抽查对象。通过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抽取任务，各州市监督抽查用人单位数量详见附表2，其中上一年度职业病及危害因素监测工作中发现职业病和（或）疑似职业病的单位抽查比例为100%。在确定抽查名单时，适当增加伽玛射线移动探伤单位等重点工业放射应用单位抽取占比；已完成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的地区应结合本地实际，增加丙类单位的抽取占比；辖区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注册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随机抽查比例为60%，覆盖疑似职业病检出率低于我省全年职业病检出率50％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放射诊疗机构抽查比例为20%。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抽查与本年度技术服务质量监测抽取机构重复的，原则上应联合开展监督检查和质量监测。
（二）各级疾控部门应统筹安排好监督检查工作，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云南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16项措施》等涉企行政检查的各项要求；创新涉企监督检查方式，大力推进精准检查，推广“监督+服务”和智慧化监管模式，能采取书面核查、信息共享、智慧监管等非现场执法检查方式的，可不进行现场监督检查；有机贯通“综合查一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等各类监督检查方式，避免对同一单位因同一事项重复检查。在对用人单位、放射诊疗机构监督检查过程中，要对有关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技术服务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提供的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进行延伸检查，并同步完成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
（三）各地应当在抽查任务完成后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开。各州市疾控局要切实加强对上报数据信息的审核，按照抽查工作计划表及监督信息报告卡要求填报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数据信息。所有数据以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填报数据为准，不需另外报送纸质报表。各州市疾控局请于2026年11月10日前将辖区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工作（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放射诊疗机构、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全年工作总结（加盖公章的pdf版及未盖章的word版）报送省监督中心。
联系人及电话：钟继 0871-65193346（职业卫生）
              保晟 0871-65193490（放射卫生） 
邮  箱:ynsggwsjd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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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26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任务
	重点检查内容

	用人单位
	抽查任务：全省3900家
	1.职业卫生培训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是否按规定的周期接受职业卫生培训，培训内容、时间是否符合要求。

	
	
	2.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是否落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是否按程序开展评审及存档、公示。

	
	
	＊3.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是否如实、及时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4.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1.是否按规定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检测、评价，是否进行检测结果的报告和公布；
2.是否按规定配置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并及时维护、保养，是否按规定发放、管理职业病防护用品并督促劳动者佩戴使用。

	
	
	5.职业病危害警示和告知
	是否按规定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告知职业病危害及危害后果。

	
	
	6.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
	是否按规定开展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7.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
	1.是否按规定处置职业病人、疑似职业病人；
2.是否为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提供健康损害与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资料。



注：重点检查内容中“3.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是必查项。

附表2

[bookmark: OLE_LINK4]2026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任务表
	州（市）
	抽查任务数

	昆明市
	817

	曲靖市
	430

	玉溪市
	290

	保山市
	136

	昭通市
	350

	丽江市
	100

	普洱市
	190

	临沧州
	100

	楚雄州
	220

	红河州
	380

	文山州
	186

	西双版纳州
	100

	大理州
	263

	德宏州
	193

	怒江州
	82

	迪庆州
	63

	合计
	3900


注：任务数根据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各州市职业卫生用人单位监督底数按比例分配。
附表3

2026年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监督
检查
对象
	辖区
单位数
	抽查
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行政处罚情况

	
	
	
	
	职业卫生培训

	建设项目“三同时”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
	职业病危害警示和告知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病病人和疑似职业病病人处置
	其他

	

	
	
	
	
	
	
	
	监测、检测、评价
	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防护用品
	
	
	病人处置
	未为职业病诊断提供相关资料
	
	案件
查处数*
	单处警告单位数
	罚款（万元）

	用人
单位
	
	
	
	
	
	
	
	
	
	
	
	
	
	
	
	


注： “案件查处数*”包含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数。





附表4

2026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查任务
	重点检查内容

	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抽取辖区内注册的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60%开展监督检查
	1.资质证书
	1.是否未取得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
2.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情形。

	
	
	2.业务范围
及出具证明
	1.是否超出资质认可范围从事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2.是否出具虚假的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报告或其他虚假证明文件。

	
	
	3.技术服务相关工作要求
	1.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开展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现场采样、现场检测、样品管理、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及应用、危害程度评价、防护措施及其效果评价、技术报告编制等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2.是否存在具备自行检测条件而委托其他机构检测的情形，是否存在委托检测的机构不具备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和相应检测能力的情形，是否存在委托其他机构实施样品现场采集和检测结果分析及应用等工作的情形；
3.是否以书面形式与用人单位明确技术服务内容、范围以及双方的责任；
4.是否转包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项目；
5.是否擅自更改、简化技术服务程序和相关内容；
6.是否按规定在网上公开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报告相关信息；
7.是否按规定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送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相关信息。

	
	
	4.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1.是否使用非本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活动；
2.是否安排未达到技术评审考核评估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3.是否在职业卫生或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报告或者有关原始记录上代替他人签字；
4.是否未参与相应技术服务事项而在技术报告或者有关原始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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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监督检查对象
	抽
查
单
位
数
	不合格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行政处罚情况

	
	
	
	资质证书
	技术服务规范性真实性
	案件查处数
	单处警告
单位数
	罚款
（万元）
	没收
违法
所得
（万元）

	
	
	
	无资质擅自从事检测、评价服务
	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超出资质认可范围从事技术服务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不符合技术服务相关工作要求
	不符合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要求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注： 本统计表包括辖区内有关机构的抽查和对用人单位、放射诊疗机构抽查过程中对辖区内及辖区外有关机构进行的延伸检查。

附表6

2026年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随机监督
抽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监督检查对象
	抽检 
比例
	检查内容
	备注

	1
	放射诊疗机构
(含中医医疗机构)
	20%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2.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3.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4.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5.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6.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况；7.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8.职业病人管理情况；9.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10.X射线诊断管理情况；11.介入放射诊疗管理情况；12.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13.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2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60%
	1.是否在备案的范围内开展工作；2.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3.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4.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5.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6.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7.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8.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9.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10.是否按照规定参加质量控制评估，若质量控制评估不合格是否按要求整改。
	

	3
	职业病诊断机构
	60%
	
	





附表7

2026年放射诊疗机构国家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单位
类别
	辖区内单位总数
	检查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行政处罚情况

	
	
	
	放射诊疗许可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
	放射诊疗场所及其防护措施
	放射诊疗设备及配套设施
	放射工作人员管理
	开展放射诊疗的人员条件
	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
	放射事件预防处置
	职业病人管理
	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
	X射线诊断管理
	介入放射诊疗管理
	核医学诊疗管理
	放射治疗管理
	案件查处数*
	

单处警告数
	罚没款金额（万元）

	放射诊疗机构
	
	
	
	
	
	
	
	
	
	
	
	
	
	
	
	
	
	
	


注： “案件查处数*”包含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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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国家
随机监督抽查汇总表
	
	检查单位数
	不合格单位数
	
行政处罚情况

	
	
	未按规定备案开展工作
	出具的报告书、诊断证明书不符合相关要求
	人员不能满足工作要求
	仪器设备场所不能满足工作要求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档案管理不符合相关要求
	管理制度不符合相关要求
	劳动者保护不符合相关要求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不符合相关要求
	质量控制、程序不符合相关要求
	案件查处数
	

单处警告数
	罚没款金额（万元）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疑似职业病检出率低于我省平均值50%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职业病诊断机构
	
	
	
	
	
	
	
	
	
	
	
	
	
	


注： 本统计表包括辖区内有关机构的抽查和对用人单位、放射诊疗机构抽查过程中对辖区内及辖区外有关机构进行的延伸检查。
